[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_Hlk514321036][bookmark: _Hlk59973128][bookmark: _Hlk514329293][bookmark: _Hlk63441701]富民县医疗保障局2025年离休干部医疗费项目资金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     1.立项背景及目的
.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离退休干部工作的方针政策。《富民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富民县离休干部医疗统筹实施办法的通知》（富政办通〔2020〕96号)确保离休人员医疗待遇落实到位，提高离休人员的健康水平。本项目自2001年医疗保险中心成立以来在我局立项，属于长久性项目。
.     2.项目实施情况
   2025年本级财政供养离休干部5人，云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八一四队供养离休干部1人。2025年全县离休人员医药费用预算金额为40万元，全由县本级财政预算，本年用于保障离休人员医疗费用,投入资金32.05万元（含离休干部医疗费专户利息0.05万元），资金到位率80.13%。全县纳入报销的离休人员共计6人。经统计,2025年离休人员住院40人次,报销支出达到34.94万元;门诊就诊151人次,报销支出达2.04万元，医药费节约奖励1人0.67万元。
严格按照医保报销目录进行审核，费用审核率达100%，除丙类或自费外的费用按100%报销；离休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因病就诊,持社保卡在开通离休人员医疗费一站式结算模块的医院一站式结算，医疗费用即时结算，减少垫付；未开通一站式结算的医疗机构，就诊产生的医疗费用采用手工实报实销。
3.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
2025年初预算离休人员医药费40万元，县财政1-12月累计拨付离休干部医疗费30万元，云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八一四队转入2万元，专户利息收入0.05万元，共计32.05万元已按时足额转入富民县医疗保险中心离休干部医疗费专户运行，县医保中心实际支付离休人员医药费37.65万元，上年结余9.61万元，资金累计滚存结余4.01万元。
4.组织及管理情况
项目绩效评价工作情况严格按照中央、省、市有关文件精神，进一步完善制度，规范审批程序，手续完备，档案管理规范。在项目资金报销工作中，建立了符合财务会计制度的离休干部医疗经费资金管理制度，专项管理、拨付规范、支付及时。
（二）绩效目标 
2025年离休人员绩效目标：
数量指标：（1）纳入本级财政报帐人数5人，（2）财政预算统筹支付标准80000元/人/年。
质量指标：（1）医药费支付方式为非现金支付，（2）费用审核率达100%。
时效指标：医药费支付时间，由医院结算后在资金充裕情况下，当月费用，按季结算报销拨付。
社会效益：2025年享受医疗报销待遇192人次，医疗费用报销支出37.65万元。实现了县级离休人员覆盖率达100%，县内离休人员在本县定点医疗机构（富民县人民医院）因病就诊,普通门诊和住院持社保卡在医院结算窗口一站式结算。看病就医方便程度明显提高，离休人员医疗费用得到保障。
可持续发展：一直以来，我县在财政资金短缺的情况下仍然以保障特殊人群离休人员的切身利益为先，积极调研探索、健全医疗保障制度体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取得一定成效。
社会公众满意度：2025年以来，按照离休人员的要求,我局不断完善报销政策,联合县财政、县组织部等部门商讨,制定切实可行的报销方式和报销政策,使离休人员对报销政策知晓率达到普遍知晓。据调查显示，受助离休人员满意率均达100%。
2、 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阐述的主要内容
严格项目管理，确保项目实施过程规范，年度目标已全部完成，并且效果明显，在资金管理方面严格按专项资金管理及使用要求，做到专款专用，严格按照时限、流程和要求拨款兑付，付款凭证等材料完善。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方法
1.绩效评价原则。根据预算法的相关规定，在预算编制时，我局已建立事前绩效目标编制工作，构建事中绩效跟踪和绩效评价机制。为确保绩效目标如期实现，我局根据确定的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和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对绩效目标的完成情况进行跟踪和绩效自评。按照“谁申请资金、谁编制目标”的原则做好评价工作。
2.绩效评价方法。积极组织力量，项目自评绩效由业务处室填报项目绩效自评情况，财务处协助；单位整体绩效由财务处填报，办公室及相关业务部门提供佐证材料和依据。
三、评价结论
（一）评价结果
根据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要求，我单位分析评价自评分为100分，自评等级为优秀。
（二）主要绩效
项目实施主体明确，项目资金能够按照财政部门关于预算申报、预算评审、资金申请、资金审计的有关工作要求进行审批，并最终落实到位。本项目依照各项离休人员医疗费相关政策及管理办法进行操作，项目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健全，待遇享受对象范围明确。同时，在项目实施的全过程中，各科室均制订了严格的实施制度，开展了专业培训，指定了专人对项目进行监督，并按时、按质、按量完成项目绩效指标，确保离休干部医疗费项目工作的正常开展。
3、 成本效益分析
开支成本以预算为基准执行，厉行节约，超支不付；通过领导审核、财务把关、相关部门监督等工作流程，部门项目支出没有超预算、超资金情况。
1、我局认真贯彻实施离休人员报销政策，严格程序，规范操作，切实履行以民为本、为民解困的根本宗旨，以保障离休人员切身利益。
2、建立与县财政、县组织部等部门协作工作机制，制定切实可行的报销方式和报销政策。
3、我县离休人员在本市富民县人民医院、昆明市延安医院、二家定点医疗机构就诊时可在医院结算窗口一站式结算。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一）主要经验及做法；无。
（二）存在的问题；无。
（三）建议和改进措施。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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